【圖二】為驅逐外國人出國之收容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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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=「拘禁」）





暫時收容





移民署作成收容處分（=「逮捕」）





移民署主動移送法院審查決定（=「審問」）





移民署主動移送法院審查決定（=「審問」）





（=「處罰」）





（=「處罰」）





(移民法 §38-II但書)


無限期延長收容？


？日





* 受收容人於「暫時收容」期間內聲請法院審查，或「暫時收容」期間屆滿，由移民署移送法院審查，嗣經法院裁定「暫予收容」者，性質上即屬「處罰」。前此之「暫時收容」，性質上仍屬「拘禁」。





(移民法 §38-II)


延長收容


60日











(移民法 §38-I)


暫予收容*


60日











移民署主動移送法院審查決定（=「審問」）





（=「處罰」）





至多15日








